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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莞佛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段改扩建工程（以下简称“本项目”）已列入广东省发改

委 2024 年重点建设前期预备项目（粤发改重点〔2024〕89 号）。根据《广东省交通运

输厅关于委托开展莞佛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段改扩建工程前期工作的通知》（粤交规

〔2024〕638 号），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拟开展本项目方案研究，研究费用来自企业

自筹，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本项目进行公开招标，招标人为广东虎门大桥有限

公司。本次招标采用资格后审方式，诚邀具备相应资格条件的单位参与投标。

2.项目概况

莞佛高速公路虎门大桥段建成通车后，交通量增长迅速，车辆通行需求巨大。为

落实交通强国战略，提升珠江口两岸互联互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拟启

动改扩建方案研究。本项目拟研究线路起于广深高速太平互通（K28+500），终于广澳

高速亭角立交（K53+911），路线全长约 25.4km，采用高速公路标准。

本项目主要控制点：太平互通、太平水道、白花山隧道、威远互通、国家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虎门炮台、虎门大桥、狮子洋水道、南沙互通、坦尾互通、亭角互通。

本项目的总体功能定位为：国家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粤港澳大湾区珠江

口跨江通道的标志性工程；大湾区互联互通的重要纽带；珠江东西两岸纵向走廊的转

换通道；都市组团间交通联系的快速通道。

3.招标内容与合同段划分

3.1 完成本项目方案研究，包括全线范围内的总体、路线、互通立交方案研究；线

路唯一性论证及桥梁方案配合研究；施工期交通组织研究；为开展研究及设计工作进

行的现场踏勘；参加招标人或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的评审工作。

3.2 本次招标设 1个合同段。

4.工作周期的安排

合同签订之日起 90 天内完成并提交全线范围内的总体，路线、互通立交方案研究；

线路唯一性论证及桥梁方案配合研究；施工期交通组织研究等成果，同时根据招标人

要求及时提交有关文件、开展各项工作。

5.投标人资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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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注册，信誉良好的法人企业，同

时还需具备以下资质：

（1）公路行业（公路、特大桥梁、特长隧道、交通工程）专业设计甲级资质或公

路行业甲级资质或工程设计综合甲级资质；

（2）中国工程咨询协会颁发的公路专业工程咨询甲级资信证书，并且进入“全国

投资项目在线审批监管平台”工程咨询单位名录。

5.2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5.3 与招标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单位，不得参加投标。本项目的

工程可行性研究中标单位及其存在利害关系的单位不得参加本项目方案研究投标。单

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投标，否则

相关投标均无效。

5.4 在“信用中国”网站（https://creditchina.gov.cn）中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

名单的投标人，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https://gsxt.gov.cn）中被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的投标人，均按否决投标处理。

6.投标人的业绩要求

近 10 年内，投标人须满足完成过以下全部业绩：

6.1 近 10 年内至少完成过一条 20 公里以上（含 20 公里）高速公路改扩建工程可

行性研究工作。

6.2 近 10 年内至少完成过 1 条里程大于 20 公里（含 20 公里）高速公路改扩建工

程勘察设计工作。

注：

“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是指在现有高速公路基础上增加主车道数的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

不包括原路不是高速公路改为高速公路、通过变化断面组成和新增港湾式停车带等附属设施以增加

行车道的工程、同一高速公路通道内建设复线的“扩容”工程等情形。

工程可行性研究业绩：以可行性研究报告评审或审查（批）或批复或项目核准的批复时间为准。

勘察设计业绩：以“全国公路建设市场监督管理系统”公开的信息为准。

“近 10 年”:指 2015 年 5 月 1 日至投标文件递交之日止。

7.招标文件的获取

7.1 本次采用无接触投标登记。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 2025 年 5 月 22 日上午

9:00 时（北京时间，下同）至 2025 年 5 月 28 日 17:00 时（法定公休日、法定节假

日除外），按照下述要求进行投标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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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下列资料的彩色扫描件或彩色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后，按以下顺序要求合成

一个 PDF 文件发至招标人电子邮箱（257243445@qq.com）：

（1）单位介绍信原件、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2）《投标登记申请表》（格式在 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资料下载中

下载）；

（3）《招标文件发放登记表》（格式见附件 3）。

注：投标人完成上述操作后需及时电话联系招标人，招标人将满足上述要求的投标人的信息录

入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后方视为投标登记成功。

7.2 招标文件电子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 0元。在完成报名手续后，招标人将招标文

件发送至投标人在《招标文件发放登记表》中登记的电子邮箱。

7.3 投标人应在投标登记前到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获取

并激活企业编号，企业编号未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系统激活的投标申请将不予受

理。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

//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

8.投标文件的递交及相关事宜

8.1 招标人将不组织踏勘现场和投标预备会。

8.2 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 2025 年 6 月 12 日 9 时

30 分，投标人应于当日 9 时 00 分至 9 时 30 分将投标文件递交至广州公共资源交易

中心（地址：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 333 号）。

8.3 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投标文件，招标

人将予以拒收。

9.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及“粤

采易”阳光采购平台上公布。如公告详细内容不一致者，以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公

告为准。

10.在规定的投标登记期间，如报名并购买招标文件的投标人不足 3家时，招标人

有权选择以下任一方式：（1）在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

及“粤采易”阳光采购平台上发布公告延长投标登记时间，在延期投标登记时间内，

已投标登记投标人的资料仍有效并可自行补充资料，未投标登记的投标人可根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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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约定进行投标登记；（2）依法重新组织招标或不再招标。

11、联系方式

招 标 人：广东虎门大桥有限公司

地 址：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威远管理中心

联 系 人：梁先生、徐先生

电 话：0769-85509333-8304、8302

电子邮件：257243445@qq.com

日期：2025 年 5 月 20 日

招标公告附件：

附件 1 资格审查条件

附件 2 评标办法

附件 3 招标文件发放登记表

以上附件可从发布公告的网站媒介上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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